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四届三十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

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四届三十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2018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对公司2018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认真核查，我们认为报

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2018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通讯”）的子公司天

津创客星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客星”）于2018年4月18日与天津金域医学检验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域医学”）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通讯为创客

星本次租赁事项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租赁期起始日至2027年9月22日，担保金额为1,350万

元（按照租赁合同履行情况，每履行一年递减100万元），如不足以弥补金域医学损失的，天

津通讯应补足，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租赁物业的装修、设计费用等。公司于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该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担保的规定。报告期内，

该担保继续存在尚未解除。 

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通讯”）于2017年9月与中航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总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的《中航信托天顺1742号单一资金信托贷款

合同》，期限十年。公司为该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同时天津通讯以自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

筑物提供抵押担保，以应收账款（应收天津创客星孵化器有限公司房屋租赁收入）及一千万

元存单提供质押担保。公司以及天津通讯股东天津盛海铭科技有限公司对各期还本付息承担

差额补足义务。公司于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

批程序，符合《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担保的规定。报告期内，该担保继续存在尚未解除。 

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龚少晖共同为关联方湖州盈资壹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优先级资金本金及预期收益提供回购提供连带担保。公司于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该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担保的规定。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尚未实际出资，该合伙企业亦尚未开展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

等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报告期末的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况。 

三、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2018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公司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的使用，符合有关规定，不存在违法、

违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独立董事关于四届三十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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